关于同意召开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次
学生代表大会的批复

福建师范大学学生会：

《关于召开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次学生代表大会的请示》收悉。经省学联研究，同意福建师范大学于2010年11月召开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十二次学生代表大会。请按照《福建省学生联合会章程》有关规定，认真做好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，确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。通过大会团结和引领全校学生紧紧围绕校党委的中心工作，团结奋进，开拓进取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为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贡献青春和智慧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学生联合会

2010年10月29日
